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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职院后﹝2020﹞12号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给排水系统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院给排水运行与维护管理范围包括自来水给水、中

水、雨水排水和污水排水。为保证给排水系统正常运行，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后勤处设立“维修维保中心”负责学院给排水系统的

管理工作。配备给排水工若干，负责实施相关巡视检查、维护、

维修及运行值班工作。

第三条 人员招聘及考核：根据各岗位职责确定人员，各相关

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能独立完成相关工作，人

品素质需达到高校环境工作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水系统维护人

员必须具备管道工初级以上技能水平。

第四条 维护是指对设备巡视检查、清洁、紧定、润滑等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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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统设备使用可靠性、灵活性而进行的工作；维修是指恢复而

不改变原有设计功能，不降低原设计安全等级，更换不低于原设

备材料质量等级的恢复性工作；改造是指改变原来设计功能或安

全等级、新增线路、管道、容量、等改变原态的工作。

第二章 维护维修管理

第五条 给排水班组每周对水系统主环网进行一次巡视检查，

根据要求时间段登记总用水量，每月定期对给水、热水供水、空

调补水、中水等水表抄录（必要时零时短时分段抄表），进行用水

量统计考核；分析用水规律，发现漏水，及时上报并采取可靠措

施让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第六条 新增线路、管路设备、管道等改造性维修，上报后勤

处，经可行性及合理性审核后按批复执行。

第七条 换件需经主管同意并办理领用手续，废旧原件需交回

库房验旧备查，每年度定期经后勤处按相关程序统一报废处理。

第八条 维修材料保障，维修材料必须按原设计规定品牌、型

号选取。维修设备、配件需经设备能源部审核批准后购买，确保

材料型号、品牌质量可靠，杜绝低劣材料及三无产品。

第九条 材料的采购按《乐山职业技术学院日常维修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章 给排水管理

第十条 每季度对集水坑电机进行一次短暂手动启动试验，平

时转换开关置于自动位置，每年雨季（6 月份）前进行一次全面

抽排水系统可靠性检查，重点检查供电、水位浮球阀控制可靠性，

电机绕组绝缘性，电机启动灵活性等；

第十一条 每半年对各积水坑及管廊进行一次清洁，清除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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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及周边的垃圾；

第十二条 每季度对污水井进行一次防堵清污检查，每学期放

假期间物业全面对各污水井、化粪池进行一次清堵，清除化粪池

不可降解漂浮物，防止堵塞主管道。

第十三条 景观水池蓄水后初期每半月对管廊积水坑进行一

次水位观察，统计集水坑积水量与时间、季节及其它方面的关系，

掌握积水规律；后期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检查周期。

第十四条 每年雨季前进行一次雨水集水坑清淤工作；每半年

进行一次污水井管道防堵检查。每年进行一次化粪池检查，将无

法降解的漂浮物打捞出来；平时遇到排污不畅即时处理。

第十五条 学院 DN300 给水主环网各阀门的开启与关闭应做

到合理调配，各主阀门适当轮换开闭，适当安排各主管道的运行

状态，避免个别阀门因长期不动而造成操作不灵故障；具体运行

方案由能源部拟定各主阀门开闭状态后以工作票形式通知执行。

每年一次定期对各阀门井阀门进行检查保养。

第十六条 根据学院实际合理规划增加分段阀门，各楼栋加装

总水表，每月对各楼栋用水量抄表，进行用水量统计考核；定期

进行分段试压检漏，确保各管道无漏水现象。

第四章 中水管理

第十七条 每月进行一次中水池水位传感器及自动进水阀可

靠性检查；

第十八条 每年进行一次中水池池底清淤排污工作；

第十九条 经常性对中水取水口及中水管网检查，即时修复破

损器件，避免长流水现象发生；

第二十条 夏季若遇洪水时，根据情况决定，临时停止使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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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将中水供水管切换至自来水供水，待江水适合取用时恢复。

第二十一条 根据学院增加中水管网分段截止阀，每年假期进

行一次分段保压捡漏试验，对泄露较大的管网段修复，避免能源

浪费。

第二十二条 厕所水箱每半年进行一次全面可靠性检查，及时

修复或更换破损器件。

第二十三条 每月对绿化区中水取水头进行一次检查维护，确

保取水口取水灵活可靠；购置合适的水带，冲洗道路只能使用中

水，避免使用消火栓取水口使用自来水，节约能源。

第二十四条、中水、集水坑等水泵及控制系统由专业人员检

测维修，由维修维保中心每年制定具体维修计划。

第五章 开水管理

第二十五条 开水器的使用与维护由水电班组负责，安排各区

人员每天早上 7:30 打开开水器电源，检查供水是否打开，每晚下

班或下晚自习后关闭各公共区开水器电源；每周一检查水嘴是否

灵活、漏水、松脱，及时清扫、擦拭，确保开水器清洁、可靠、

安全。

第二十六条 水电班组负责对各区开水器进行日常性保养，每

学期开学前、开学后每月最后一个周末彻底清洗一次内胆，放出

内部存水；保养水嘴，清除水垢；检查外壳接地是否可靠，测试

绝缘是否合格，杜绝漏电事故发生。

第二十七条 住宿区开水收费根据学院收费管理规定执行。平

时水电工各自负责本区域的开水器可靠性检查，重点检查电源线

接触情况，检修时若需更换断路器，必须按原规格、型号品牌替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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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开水计费控制器的安装、维护由水电组负责。

第二十九条 水电维护班组应加强热水给水、回水管路及保温

层的巡视检查，及时更换缺损保温材料，暖通班组定期对热水使

用量及单位循环时间温度损失进行统计，统计用水规律，及时发

现管路漏水故障并上报维修维保中心。

第三十条 每月检查一次各费率表的可靠性，即时更换、修理

失效计费热水表。

第三十一条 水电维修组负责卡表的维修检测。

第六章 用水程序

第三十二条 校内新增用水点需由临时用水单位向后勤处提

出申请，后勤处维修维保中心根据管网及现场情况确定供水方案，

由水电班组统一安装规定品牌水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装

表计量，无表用户不得用水。

第三十三条 校内非经营性单位的水表安装费由学院支付，其

他单位及个人的安装费用自理。

第三十四条 凡水电计量仪表损坏的单位和个人，应及时向后

勤处报修。后勤处及时安排人员维修或更换，费用由用户承担。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换、移动水电计量仪表。

第三十五条 校内各类建设、维修工程的用电，在工程完工后

由施工管理部门通知施工单位到后勤处办理水电费结算手续、水

电计量仪表拆除或过户手续，并由后勤处出具相关证明。基建处、

财务处等相关部门在进行工程结算时须清理工程项目的水电费用

结算情况，水电费未交清者，不得结算工程款。

第三十六条 校内教职工因工作调动离开学校的，学校人事处

应及时通知后勤处办理水电结算手续。校内住房调整时，国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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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调整户应及时通知后勤处核查水电计量仪表并办理立户或更

换户主手续。各用户应主动配合，及时办妥有关手续。

第四十九条 未尽事宜，按照相关原则及法律执行。

后勤处（后勤服务中心）

2020 年 12 月 15 日


